
《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保護國家安全和人權 

 

 

引言 

 

  特區政府於 2003 年 7 月 5 日提出進一步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 (請參閱第 111 號文件 )，回應就《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

草案》中三個範圍的關注（即擬議的取締機制、沒有“公眾利益

辯解”及擬議的警方緊急調查權力）。本文件臚列有關修正案的理

據及效果。  
 

取締機制  
 
2.  最具爭議性的事項，也許是建議賦予當局權力，在某個內

地組織已基於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理由在內地被禁制後，禁

制從屬於該內地組織的本地組織。  
 
3.  這項建議符合「一國兩制」原則。任何禁制內地組織的決

定，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作出，並不會影響其有關活動

在香港的合法性。如果有本地組織從屬於內地被禁制的組織，我

們不可能根據內地法律而在香港禁制該本地組織。只有該組織的

活動令保安局局長合理地相信，有必要為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

土完整和獨立自主而予以禁制，而這項禁制亦會與該組織所構成

的威脅相稱時，才可根據香港法例禁制該組織。  
 

4.  當《社團條例》最初在 1949 年制定時，它賦予行政機關權

力，如某社團相當可能會被利用作任何有損香港社會安寧、福祉

和良好秩序，或與此相抵觸的目的，行政機關可基於這個理由而

拒絕該社團註冊。這些可拒絕註冊的理由於 1992 年作出修訂，如

某社團損害香港的安全或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行政機關便可禁

止其運作。1997 年，拒絕註冊的理由再作修訂，讓行政機關可基

於國家安全理由而禁止某社團運作。自 1959 年起，總督會同行政

局 (現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亦有權基於類似的理由將公司自

公司登記冊中剔除。  
 

5.  根據現行法律，只要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行政機關可基於

國家安全理由禁制任何社團或公司。根據條例草案第 15 條建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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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社團條例》的第 8A(2)條，該項權力將被取代。新訂的條文

規定，只有在三種情況之下，某組織才會因國家安全理由被禁。

情況之一 (新的第 8A(2)(c)條 )是該組織從屬於某內地組織，而該內

地組織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被禁。  
 

6.  根據條例草案的建議，要在香港禁制一個組織除了必須符

合國際人權標準外，有關組織還必須符合上述三種情況的其中一

項。因此，該項與內地有「關連」的元素，並沒有把取締的權力

擴大，反而是限制了有關權力。  
 
7.  不過，儘管有上述考慮因素，有關建議顯然引起廣泛關注。

因此，政府同意刪除有關條文。經修訂後的條例草案將不會包括

任何提述內地法律或決定的條文，也因而無須擔心草案有可能令

兩地法律制度的區別變得模糊。此外，亦無需要在條例草案中提

述由中央政府發出的證明書，以證明某一內地組織被禁制的事實。 
 
8.  但必須留意的，是條例草案仍會包括當局可取締本地組織

的權力，假如該組織－  
 

(i) 的宗旨是進行叛國、顛覆、分裂國家、煽動叛亂或諜

報活動；或  

(ii) 已作出或企圖作出該等活動。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要求香港特區禁止這些行為，而制定法例

賦權政府禁制該等組織，是禁止這些行為的恰當途徑。  
 
9.  本地組織一旦被禁制，可就法律和事實向原訟法庭提出上

訴，而原訟法庭須按照國際人權準則考慮有關事宜。如果保安局

局長不能令法院信納取締是有充分理由支持，則法院會撤銷有關

取締。  
 

“公眾利益辯解”  
 
10.  有意見批評建議沒有加入公眾利益作非法披露罪的辯護理

由。香港的官方機密法例，以及其所依據的英國法例，從來都沒

有公眾利益的辯護理由。英國國會在 1989 年就此進行了詳盡的討

論，香港的立法會亦在 1997 年辯論過有關議題。兩個立法機構都

否決提供該免責辯護的要求；主要原因是，未經授權作出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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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的制定原則，就是任何人干犯該罪行，本身就不會符合公眾

利益。至於傳媒及巿民大眾方面，披露須造成符合條例所界定的

“損害 ”才構成罪行。此外，有關法例存在已超過 10 年，明顯地沒

有對傳媒產生任何 “寒蟬效應 ”。  
 
11.  條例草案保留 “具損害性 ”的驗證。至於新訂的一類受保護

資料（即關於中央管理的香港事務的資料），其未經授權披露只在

危害或相當可能會危害中國的領士完整或獨立自主的情況下，方

是罪行。任何人干犯該罪行，根本不可能會符合公眾利益。  
 
12.  雖然英國的 1989 年官方機密法，以及其他以該英國法例為

其保密法例作基礎的普通法司法區，都從來沒有包涵一項一般性

的公眾利益辯解，但特區政府已公布加入一項公眾利益的例外條

文，以釋疑慮。  
 
13.  這項例外條文會適用於把受保護資料作出具損害性披露的

現有罪行。加入建議的例外條文後，傳媒或公眾人士如在下述情

況下作出這類披露，不屬犯罪－  
 

(i) 該項披露揭露任何官員的不合法活動、濫用權力、嚴

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或揭露一項對公共

秩序、公共安全或公眾的健康或安全的嚴重威脅；  

(ii) 該項披露並不超逾揭露該事宜所需的範圍；以及  

(iii) 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該項披露所照顧的公

眾利益，較不作出該項披露所照顧的公眾利益為重。  
 

14.  這項條文是以《防止賄賂條例》的免責辯護為藍本。任何

人如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披露受廉政公署調查的人的身分

或該項調查的任何細節，即屬犯罪。如在以下情況下 (但亦只有在

以下範圍內 )作出披露，該項披露屬有合理辯解－  
 

(i) 該項披露公開任何廉政公署人員的不合法活動、濫用

權力、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或  

(ii) 該項披露公開一項對香港的公共秩序或安全或公眾的

健康或安全的嚴重威脅。  
 
15.  要求《條例草案》載有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的部分人士，

都提議有關抗辯應以《防止賄賂條例》的條文作藍本。政府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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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建議，但對該項抗辯稍予修改，加入了權衡利害的驗證，規

定該項披露所照顧的公眾利益，必須較不作出該項披露的公眾利

益為重。我們認為這是有必要的，因為基於對公眾利益有些微好

處的理由而容許作出具嚴重損害性的披露，會是不合邏輯的。  
 
警方的緊急調查權力  
 
16.  根據條例草案，如職級在總警司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合理地

相信－  
 

(i) 有人已犯或正犯有關罪行；  

(ii) 有關處所有對調查該罪行有重大價值 (即並非名義上

或附帶性質 )的證據；及  

(iii) 若然不即時採取行動，該等證據將會喪失，因而會導

致對該罪行的調查造成嚴重損害，  
 

他可以在未有先取得法庭手令的情況而行使緊急的進入及搜查權

力。  
 
17.  擬議的緊急調查權力在本質上，與警方現行用以打擊如非

法賭博、販毒、經營色情場所及非法藏有槍械等罪行的權力沒有

分別。條例草案訂明擬議的緊急權力，祇可由總警司或以上的高

級警務人員行使。批准行使有關權力的警務人員的職級，及後亦

建議提升至助理警務處處長。  
 
18.  我們已強調，有關的緊急權力祇可以在嚴謹訂明的情況下

行使；在其他所有非緊急的情況下，警方必須先取得法庭手令，

才可以行使進入、搜查及檢取的權力。此外，條例草案明文規定，

所有搜查和檢取的權力，如涉及新聞材料，祇可在獲得法庭手令

授權後才能行使，換而言之，有關的緊急調查權力不適用於新聞

材料。  
 
19.  政府現建議從條例草案中取消有關的緊急調查權力。  
 
 
保安局  
二零零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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